
余姚市人民法院及下属七个法庭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甲方（采购人）： 余姚市人民法院 

乙方（中标人）： 新日月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多心又饰 ／月 24 日 

签署地点 欢南‘ 祛 险  



项目编号：CG24-050--1 

项目名称：余姚市人民法院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甲方：余姚市人民法院 

乙方：新日月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余姚市人民法院及下属七个法庭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的采购结果，签署本合同。 

服务要求．详见采购文件第三章（另附）及乙方的投标文件及在投标时的承诺； 

合同金额： 

采购内容 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 合同价 

余姚市人民法院及下属七个法庭 响应采购文件的 

要求及投标承诺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3624967 元 

物业管理服务项目 

三、服务内容：秩序维护工作、日常保洁工作、电工维修工作、供应商负责主副食的加工供

应、人员管理、卫生管理、厨房设备及安全管理、菜肴质量管理等。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和

验收管理、干货备料仓库管理、财务和预算管理、成本控制等工作，做好采购把关，由采购

人单位监督。 

四、产权及保密约定：/ 

五、履约保证金： 

5. 1 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合同 1％的履约保证金并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5. 2 履约保证金的形式为：  银行汇票、转账、电汇、保函等形式 

5. 3 履约保证金在合同履约后（7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5. 4 不予（全部或部分）退还的情形： 

5.4. 1 乙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出现违约的，甲方有权没收其全部或

部分履约保证金；给甲方造成损失或影响的，甲方有权没收其全部或部分履约保证金，履约

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5. 4.2 如乙方在服务期内发生安全事故或刑事案件等触发终止合同的条款，甲方有权终止合

同，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5. 生 3 采购人可根据项目特点、供应商诚信等免收履约保证金，则可不受上述条款约束。 

六、转包或分包： 

6. 1 本项目允许分包。 

6.2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主体、 

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

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当分包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100％时，视为转包。此情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658 号）文件第七十二条规定，将依照政

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6. 3 分包协议格式自拟。 



6. 4 如有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七、合同履行时间： 

2025 年 2 月 I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八、款项支付： 

8. 1 合同生效以及具各实施条件后，甲方按季度付款，每季度支付人民币：玖拾捌万捌仟陆

佰贰拾柒元叁角陆分（Y988627. 36 元），该季度的月中支付本季度的费用，首次支付时间

为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第二次支付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第三次支付时间为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1-12 月的合同款，人民币：陆拾伍万玖仟零捌

拾肆元玖角贰分（Y659084. 92 元）。 

8. 2 服务费与考核分挂钩， （考核未扣罚违约金的前提下，如有扣罚违约金应当在支付时扣

除，成交单位需及时向业主开具符合业主当地财务部门要求的发票，否则业主不承担逾付的

责任）。 

九、特别说明： 

9. 1 合同的追加：采购人有追加标的物数量而变更合同的权利，追加的标的物单价以本次招

标的最终投标报价为最高限价（追加额度不超过合同的 10%) 。 

9. 2 考核：根据招标文件中的服务要求条款及检查考核标准进行计分考核。 

考核：物业服务考核总分 85 分为合格分。考核分低于 85 分，高于 80 分（含），记口头警

告一次：考核分低于 80 分的，记书面警告 次；两次口头警告上升为一次书面警告。 

每季度考核一次。当季出现口头警告的，扣除当季服务费的 5%；当季出现书面警告的，扣

除当季服务费的 1 0%。 

十、质量保证及后续服务： 

比1 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及投标响应时的承诺向甲方提供服务。 

10.2 如因乙方工作失误或服务质量不符合要求而造成损失的，乙方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 

还需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经甲方指出后仍未有改进的，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按违

约处理。 

十一、违约责任： 

11．工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接受服务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对应合同款项百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11.2 甲方无故逾期验收或办理款项支付手续或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甲方应按逾期付款总

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11.3 乙方未能如期提供服务的，按 1000 元／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乙方超过约定日期 5 个

工作日仍不能提供服务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乙方因未能如期提供服务或因其他违约行为

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 5％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

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且不予支付剩余款项。 

11.4 由于乙方原因，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要求或直接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甲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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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法定

电 

开户

帐 号： 

单位地址： 

签订地点： 

权书面要求乙方限期整改、赔偿甲方的直接经济损失，若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能达到

甲方要求的，就该项内容甲方有权另行委托他人进行服务，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直至单方

面终止合同。 

11.5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将本合同服务转包第三方承担。如擅自转包，则乙方应

支付给甲方本合同总服务费百分之五的违约金。乙方还需承担其他相应法律责任。 

11.6 因上级部门制定政策等原因，甲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11.7 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2. 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2.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2. 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特别约定： 

本项目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产生，合同双方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卖施条例》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当出现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中止或者终止履行合同情形，双方应当严格执行。 

争议解决办法： 

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向甲方所在地仲裁

委提起仲裁。 

合同生效及其它： 

15. 1 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及评标过程中的澄清、修改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15.2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15. 3 本合同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 

开户银行： 

帐 号： 

单位地址：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口｝1 



附件 1：费用测算表 

费用测算表 

单位：元／年 

序号 项目 计算公式 金额 

人员工资 

项目经理：5000 元／月xl1个月xl人 55000 

大院保洁服务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7 人 177100 

马浩保洁服务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l人 25300 

低塘保洁服务人员：2300 元／月 x 工1个月x1人 25300 

泅门保洁服务人员：2300 元／月 x 工1个月x1人 25300 

大院电工：3000 元／月xli个月xl人 33000 

大院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17 人 430100 

泅门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 xli个月X3人 75900 

丈亭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3 人 75900 

陆埠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 x 工1个月X3 人 75900 

梁弄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3 人 75900 

马沽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4 人 101200 

低塘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xl'个月X4 人 101200 

中意秩序维护人员：2300 元／月xii个月xl人 25300 

6fi钾又 大院主厨：6000 元／月xli个月xl人 

副厨：4000 元／月xli个月xl人 4 妙 
主面点师：3500 元／月xl1个月xi人 SI 
副面点师：3200 元／月xii个月xl人 35场擎色 
帮厨：3000 元／月xii个月X2 人 '6‘奥育勺 
勤杂：2400 元／月xli个月X3人 7g名彭必 

大院服务员：3000 元／月xli个月xi人 里睽确‘ 

马堵食堂服务人员：2300 元／月xl1个月xi人 25300 

25300 低塘食堂服务人员：2300 元／月 xii个月xi人 

泅门食堂服务人员：2300 元／月xi1个月xi人 25300 

机关后勤服务人员：3350 元／月xli个月X6 人 221100 

梁弄勤杂：2300 元／月xli个月xi人 25300 

陆埠勤杂：2300 元／月xli个月xi人 25300 

丈亭勤杂：2300 元／月xli个月xl人 25300 

2 社保 4812 元／月 x24. 6%Xll 月 x 72 人 937532 

3 福利费 500 元／11个月X72 人 36000 

4 服装费 405 元／11个月X72 人 29160 

5 高温费 200 元／月 X4 月X 72 人 57600 

6 
法定节假日 

加班费 
312 元／天X8 天X 18 人 44928 

7 保安加班费 3400 元／月xli月 37400 

8 残保金 人员工资、节假日加班费、高温费综合的 1.5% 32096 



9
  

大院垃圾分 

类及清运费 
综合测算 5652 

10 
油烟管道清 

洗费 
3000 元／次 X2 次 6000 

11 体检费 120 元／人 X 22 人 2640 

12 小计 3226208 

13 管理费 6% 193572 

14 小计 3419780 

15 税金 6% 205187 

16 合 	计“，、矛 0 朗洲公 3624967 

各注： 	 记鳅 城夕＼ 

1、本狱员工缈l算按乡024 年三县实行的～耀篆”：于「～全 ・。元／月和 2024 
买仃的宁波币社保相夫规足〕汪仃侧异。 J飞飞占 

年 1 月 
、r 争资‘ 	J;’夕‘ 

2、本次费用不包括：保洁工具和耗材、安 ％’知“是‘多似了～聋、节科儿 

，岁毛。 3、保安加班费涵盖了灾害天气、突发或重大＝’呢参姗的临时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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